
○○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訴願決定，提起再訴

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89.11.09. 臺八十九訴字第32107號再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1月9日

再訴願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再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

公訴決字第０四七號訴願決定，提起再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再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再訴願人經檢舉為競爭目的，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關係人營業信譽

情事，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之

規定。業經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結果，以其違反行為時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同條第一項規定，乃以八十八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八八）公處字第一四五號處分書，命再訴願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

日起，應立即停止該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再訴願人不服，向本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向本院提起再訴願。

　　　　理　　由

　　按「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

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

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為行

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所規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之事業，公平交易委員會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復為同法第四十

一條前段所明定。本件原處分機關以再訴願人未詳查同業搬遷營業地點或

結束營業之事實前，即於廣告以實況報導方式表示同業倒閉，並續於同一

廣告中表示其直營店為成交保證，惟房屋仲介業者以直營或加盟型態之優

劣並無一定判斷標準，其廣告表示「○○公司」、「○○公司」、「○○

加盟店」倒閉、「○○直營店＝成交保證」、「唯有直營店才能100％ 保

障您」等，有使消費者誤認直營店優於加盟店，委託直營店才能獲得百分

之百保障，廣告中就其服務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行為時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同條第一項之規定，乃命再訴願人自處分

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該項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再訴願人以其主張三家仲介店倒閉敘述中，僅指明○○公司，經查證

其確於八十六年一月三日解散，系爭廣告單純敘述事件經過，並無使人誤

認其他加盟店易倒閉之意思；又引用錯誤僅發生於事實明確刻意隱瞞、欺

之手段，使他人誤而相信，才有誤認或引人錯誤之適用，區區小型社區文

宣廣告並無導致不公平競爭之虞云云，訴經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訴願決定

，以再訴願人未經確認另二家同業結束營業前，遽於廣告上以標誌地址方

式表示該等公司業已倒閉，非如再訴願人主張僅屬單純敘述某一事件經過



，且如再訴願人主張房屋買賣是否成交，縱仲介人員之努力、盡責、遊說

技巧及對標的物市場之判斷能力具有影響力，但仍有相當程度取決買賣雙

方對標的物價值之主觀判斷、喜好及買賣雙方個別人格性質，依一般社會

通念應不致認為紹無不能成立之房屋，再訴願人卻於其同一廣告上表示「

○○直營店＝成交保證」，並稱該等用語僅係指該店之服務可順利成交之

正面因素，推薦自身服務品質優良之宣傳用語云云，其主張已前後矛盾，

在其未提出相關實際成交資料證明委託其銷售一定能達到所成交保證，卻

於其廣為成交保證之表示，即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綜觀整體廣

告，已讓一般消費者誤認廣告中之其他仲介同業確已倒閉，將房屋委託給

再訴願人銷售保證一定能售出之效果。又房屋仲介業者有以直營方式經營

，或以加盟型態方式經營，姑不論房屋仲介何種經營方式對消費者具較完

整之保障，惟再訴願人於另一廣告以「您現在委託的○○公司是直營店還

是加盟店？小心！您的案件有可能變孤兒」，在同一廣告下表示「唯有直

營店才能100 ％保障您」等語，在委託仲介業銷售過程中，消費者權益是

否受保護，尚須視事業之經營理念、就爭議處理之態度等因素綜合判斷，

直營總公司就消費者而言相對處於經濟、資訊強勢地位，其對消費者之保

障是否如再訴願人所稱均屬正面，且絕對優於加盟形式業者，仍有爭議，

系爭廣告內容，非如再訴願人主張係在分析加盟店與直營店法律性質之不

同以提醒消費者注意，足以讓消費者誤認直營店優於加盟店，委託直營店

銷售方可獲得百分之百保障之效果。該會尚非以再訴願人未能證明真正，

即認定其廣告有虛偽不實情事，而係以再訴願人於其廣告表示「唯有直營

店才能100 ％保障您」、以標誌地址方式表示「○○房屋」、「○○公司

」、「○○」加盟店倒閉、「○○直營店＝成交保障」等廣告整體用語及

手法，就其服務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

條第三項準用第一項規定予以處分。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不實廣告之

規範並不限於積極引人錯誤之表示，在房屋仲介業以何種經營方式對消費

者較有保障尚無定論前，系爭廣告內容足以讓消費者誤認直營店優盟店，

遂駁回其訴願，經核並無不妥。又原處分機關係以系爭廣告整體用語及效

果，就其服務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

第三項準用第一項規定，非如再訴願人援引最高法院八十年臺上字第八六

號判例所稱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即以擬制之方法，認定其廣告有虛偽不

實情事，業經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訴字第０一五０二號再訴願

答辯書辯明在卷，所訴○○附近社區民眾可自往查證傳單內容，原處分機

關拘泥於保證、保障字眼，違反比例原則云云，顯係卸責之詞，核不足採

，原處分及原決定均應予以維詩。

　　據上論結，本件再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及第

九十九條第二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郭介恆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劉春堂

　　　　　　　　　　　　　　　　　　　　　　　　　　委員　李復甸



　　　　　　　　　　　　　　　　　　　　　　　　　　委員　董保城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九日

　　　　　　　　　　　　　　　　　　　　　　　　　　院長　張俊雄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